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十八期党校学习纪律要求与规定
1、学员推荐情况
本期党校推荐的学员必须是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且表现优良的学生。推荐过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由各分院分团委、院团委、学生会、社团联、社区分团委根据分配名额推荐产生，最终确定学员285名。
2、学习时间：11月7日～11月21日，11月18日上机考试。
3、学员学习纪律要求及违规处理 
    1、培训班学员必须按照教学计划和校党委的统一安排参加培训和组织的一切活动，认真学习，努力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2、全体学员开班前必须认真学习有关党校培训的规章制度和有关材料。  
3、培训学员上课前应提前15分钟到达指定教室，以便课前点名。上课时关闭手机或使其处于振动状态，不随意走动和喧哗，保持课堂安静。上课认真做好笔记，不定期检查。在课堂上做如睡觉、玩手机等与党课无关的事，每次扣5分，累计2次者，不得结业。 
4、培训学员应严格遵守学习时间和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旷课。迟到或早退一次扣15分；无故迟到和早退时数累计3次者不得结业，无故旷课一次者不得结业。集中学习不缺课，因上课原因未到课的要参加补课，补课仍未参加的视为缺课。凡擅自缺席或考试作弊者，不准结业，并通报有关学院党总支。  
5、培训学员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若有特殊情况（身体原因等），可允许事先书面向党校指导老师请假。如遇十分紧急的情况，无法事先书面向老师请假的，允许电话联系老师请假（事后补交请假条）请假一次扣10分；最终考核时依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减轻扣分比重。 
 6、培训学员培训期间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受到处分者，取消学习资格。
4、学习方式：
为提高党校学员的党性修养，增强党校培训实效性，本期党校采取集中学习与自主学习、参加各分院（社区办、团学社）活动相结合，三者缺一不可。
本期党校总院层面安排集中学习4次，以讲座形式为主。因与所在分院上课冲突或外出实训不能来的学生进行补课，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自主学习以网络学习为主，通过“学院主页—学生天地—网上党校”，学习党的相关知识和时事政治内容，认真完成网上党校中网络课堂安排的各模块的理论学习和复习题目学习。
二级党校培训系列活动中，内容形式要求多样化，自主学习要求结合学习强国APP，学习党的相关知识和时事政治内容，认真完成专题考试、智能答题等模块（各二级党校自行监管）。还有讲座、观看电影、交流互动等集中活动，以及志愿者、专项行动等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时间不少于3小时）。
学习结束后，每位学员须撰写一篇学习心得（不少于800字的手写稿），集中交各分院党总支。
5、考核方式：
每位学员的最终成绩由三部分组成：上机考成绩（主要内容是网上党校网络课堂的中的学习内容和复习试题内容）、考勤分和各分院的考核成绩，社区办和团学社推荐的学员要接受推荐部门和分院的双重考核。机考为闭卷考试，成绩以分数体现，各分院党总支考核成绩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6、结业条件：
1） 上机考及格（70分及以上）同时分院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 
2） 未发生任何违纪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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